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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701,705,69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8年5月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15号）核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69,530,023股，并于2018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 ）。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原

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因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共为42个月，涉及

11名股东合计持有的16,701,705,695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以2021年9月30日总股本为准， 下同）的

84.07%，将于2021年12月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年6月8日，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19,695,300,222股。 本次首次公

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数量发生如下变化：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情况

2019年3月20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 2019年4月30日，公司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确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

划” ）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4月30日，向符合条件的89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5,947,021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05元/股；向符合条件的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为人民币6.03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完成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

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149,183,352股。

2019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同意确定

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部分预留权益授予日为2019年9月11日， 向符合条件的7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473,0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1.921元/股；向符合条件的396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1,255,

18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5.901元/股。 在资金缴存过程中，3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

认购，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部分预留权益授予实际向36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0,348,325股限制性股

票。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完成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预留权益授予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10,

348,325股。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同

意确定本次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的授予日为2019年12月31日，向符合条件的20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013,755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1.921元/股； 向符合条件的47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8,

881,22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5.901元/股；同意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7,159,432

股。 在资金缴存过程中，4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剩余部分预留权益

授予实际向428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完成了2019年

激励计划项下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增加17,111,096股。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58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

的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680,450股。 2020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4人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976,100股； 由于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4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或C，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880股。 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

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10月16日办理完成注销，公司总股本减少3,666,430股。

2020年9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8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

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2,427,240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6月1日办理完成注销， 公司总股本减少2,427,240

股。

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5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

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1,644,660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7月6日办理完成注销， 公司总股本减少1,644,660

股。

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66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符

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1,458,280股；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4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或C，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4,936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7月6日办理完成注销，公

司总股本减少1,473,216股。

（三）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

863,194份，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6月1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20年6月11

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4,014,941股。公司总股

本增加4,014,941股。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

630,813份，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6月7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21年6月7日

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369,646股。 公司总股本增

加369,646股。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为70,520份，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11月2日起至2021年9月1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20年

11月2日至2021年9月11日期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58,080股。公司总

股本增加58,080股。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为1,192,752份，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2月9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21

年2月9日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107,000股。公司

总股本增加107,000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9,867,281,116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暨2018年第

一季度财务报表》，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锁定情况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China� Galaxy� Enterprises� Limited（中坚企业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A股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之

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

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公司承诺，若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

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

过本公司自身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30%，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公司所持发行人

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公司股东富泰华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富泰华” ）、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以下简称“Ambit� Cayman”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鸿

富锦”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鸿富锦” ）、Argyle�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Argyle� Holdings” ）、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Joy� Even” ）、Robot�

Holding� Co.,� Ltd.（以下简称“Robot� Holding” ）、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

“Star� Vision” ）、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以 下 简 称 “Rich� Pacific” ）、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Hampden� Investments” ）承诺：“自发行人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之前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因

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公司愿

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海精密” ）间接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坚公司100%权

益。 鸿海精密承诺：“自发行人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发

行人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公司承诺，若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

期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China� Galaxy� Enterprises� Limited、深圳富泰华、Ambit� Cayman、深圳鸿富锦、

郑州鸿富锦、Argyle� Holdings、Joy� Even、Robot� Holding、Star� Vision、Rich� Pacific、Hampden�

Investments同受鸿海精密控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或安排，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或安排

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工业富联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或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701,705,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07%；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8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China�Galaxy�Enterprise�Limited 7,293,115,611 36.71% 7,293,115,611 0

2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4,364,680,127 21.97% 4,364,680,127 0

3 Ambit�Microsystems(Cayman)Ltd. 1,902,255,034 9.57% 1,902,255,034 0

4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1,635,887,159 8.23% 1,635,887,159 0

5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597,861,110 3.01% 597,861,110 0

6 Argyle�Holdings�Limited 327,104,697 1.65% 327,104,697 0

7 Joy�Even�Holdings�Limited 247,590,604 1.25% 247,590,604 0

8 Rich�Pacific�Holdings�Limited 155,355,705 0.78% 155,355,705 0

9 Robot�Holding�Co.,�Ltd. 103,333,500 0.52% 103,333,500 0

10 Star�Vision�Technology�Limited 65,300,671 0.33% 65,300,671 0

11 Hampden�Investments�Limited 9,221,477 0.05% 9,221,477 0

合计 16,701,705,695 84.07% 16,701,705,695 0

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单位：股）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826,585,611 -16,701,705,695 124,879,91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40,695,505 16,701,705,695 19,742,401,200

总股本 19,867,281,116 0 19,867,281,116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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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水木长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水木长

风” ）持有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099,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4%；北京水木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宁水木愿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水木愿景” ）持有公司股份1,454,6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 水木长风、

水木愿景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京水木创信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53,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其中水木长风持有的

全部公司股份、水木愿景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已于2021年8月10日起上市流通。

2.�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披露了《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水木长风、水木愿景计划通过竞价、大宗交易

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46%（即1,755,000股），自减

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水木长风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099,200 2.94%

IPO前取得 ：2,099,200

股

北京水木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宁水木愿景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454,668 2.04%

IPO前取得 ：1,454,66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北京水木长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099,200 2.94%

水木长风、 水木愿景的普通合伙人

均为北京水木创信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北京水木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宁水木愿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454,668 2.04%

合计 3,553,868 4.9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相关股东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北京水木长风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537,

200

0.75

%

2021/9/29 ～

2021/12/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56.320-308.

374

150,787,

425.77

1,562,000 2.19%

北京水木国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南宁

水木愿景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65,

169

0.51

%

2021/9/29 ～

2021/12/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35.90-306.6

9

100,179,

294.12

1,089,499 1.5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

格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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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函》。 国泰君安作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曾委派杨志杰先生、徐振先生担任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2021年6月启动科创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国泰君安作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委派明亚飞先生、杨扬先生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 为方便日后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开展，国泰君安将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更换为明亚飞先生、杨扬先生。

现杨杨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相关职务，国泰君安指定杨志杰先生接替其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工作相关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本次科创板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均为杨志杰、明亚飞先生，持续督导期限至2023年12月31

日。

公司董事会对杨扬先生此前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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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7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0月30日、2021年11月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和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事项，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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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十七项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于近期取得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17项发明专利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各类型有效专

利1566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272项。

本次新增的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1

抗菌抗病毒去甲醛防污剂

及制备方法、 釉面砖及制

备方法

ZL�202110815913.9 2021年07月20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2

一种哑光防污干粒釉及釉

浆制备方法、 瓷砖及制备

方法

ZL�201910334629.2 2019年04月24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3

一种基于干法制粉的防滑

釉面砖及其制备方法

ZL�201910346147.9 2019年04月26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卡普尔陶瓷有限公司

4

一种基于干法制粉的瓷砖

及其制备方法

ZL�201910345167.4 2019年04月26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卡普尔陶瓷有限公司

5

基于废瓷回收利用的高压

注浆陶瓷浆料及制备方

法、系统

ZL�201910414082.7 2019年05月17日

江门市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

一种精雕纹理砖的制备方

法及制备的精雕纹理砖

ZL�201911284713.4 2019年12月13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7

一种抗氧化瓷质釉面砖及

其制备方法

ZL�202010648944.5 2020年07月08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淄博卡普尔陶瓷有限公司

8

一种易清洁陶瓷砖的制备

方法及其产品

ZL�202110815914.3 2021年07月20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9

一种快烧陶瓷砖的制备方

法及其产品

ZL�202110769761.3 2021年07月08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东华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一种具有抗菌功能的陶瓷

釉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1911241600.6 2019年12月06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丰城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11

一种干粒悬浮釉及制备方

法、 在制备高透明瓷砖中

的用途

ZL�202110815919.6 2021年07月20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12

一种预应力陶瓷及其制备

方法

ZL�202110815918.1 2021年07月20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13

一种增韧预应力建筑陶瓷

及其制备方法

ZL�202110815910.5 2021年07月20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14

高强度瓷质釉面砖的制备

方法及制备的高强度瓷质

釉面砖

ZL�202010648942.6 2020年07月08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淄博卡普尔陶瓷有限公司

15

一种具有大颗粒料的砖坯

的制作系统、 制作工艺和

产品

ZL�202110893672.X 2021年08月05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16

一种轻质防水保温板及其

制备工艺

ZL�202111023202.4 2021年09月02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17

一种哑光防污釉料及釉浆

制备方法、 陶瓷砖及制备

方法

ZL�201910335498.X 2019年04月24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以上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以上发明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保护自主知识产权，防止侵权事件发生，掌握市场

竞争主动权，形成持续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保持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和竞争优势，提高公

司品牌和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环保 公告编号：2021-063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回购股份7,085,423股，占公司总股本411,949,500股的比例为1.7200%,回购成交最高

价为24.00元/股,最低价为21.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190.75万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1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1.0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即2021年5月6日至2022年5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21）。

公司因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不超过人民币31.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0.31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景津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11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股份。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回购股份7,085,423股，占公司总股本411,949,500股的比例为1.7200%,回购成交最高价

为24.00元/股,最低价为21.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190.75万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

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股份，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环保 公告编号：2021-064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景津环保” ）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大伟持有公司股份1,116,163股，持股比例为0.2709%。上述股

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其

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张大伟先生拟自上述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减持

其所持有的不超过279,04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77%。

截至2021年12月1日，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张大伟先生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210,20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51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大

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116

163

27

9%

IPO前取得：916

163股

其他方式取得：2

股

注：1、表格中“其他方式取得” 均为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取得的

限制性股票。

2、总股本数量为公告日本公司股本总数。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张大伟

21

2

51

%

2

211126～

2

21121

集中竞价交

易

38

55-4

5

8

272

664

9

5

963

2199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大伟系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

定的，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区间内，张大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

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会继续关注

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张大伟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960� � � � � � �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88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的通知，获悉蔡为民

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蔡为民 否 4,183,218 10.54% 1.20% 2020-12-14 2021-12-1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2、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

行动人

质押股份数

量（股）

起始日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用途

蔡为民 否 3,565,000 2021-11-30 2022-11-30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98% 1.02%

个人资

金需要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39,698,7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9%，蔡为民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15,821,464股（包含本次股份质押数

量），占其持有股份的39.85%，占公司总股本的4.54%。

二、其他说明

公司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1-6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

的金额上限为5000万元、下限为3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元/股（含本数）。 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10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0,11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313%，最高成交价为3.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8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33,995,63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17日）前5个交易日（2021年11月10日至2021年

11月1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15,455,705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8,863,926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600356� � � � � � � �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1-021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股票于202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发生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

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

司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股票于202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申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1-143

债券代码：127015� �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债券代码：127049� �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并于2021年1月26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 2021年2月4日，公司正式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23）。 2021年2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5）。 自2021年3月起，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公司披露

了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5、2021-49、2021-72、2021-80、2021-85、

2021-89、2021-104、2021-113、2021-131）。 以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017,501

股，占公司截至2021年11月30日总股本4,505,211,342股的0.2224%，最高成交价为24.15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20.8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29,959,017.8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2月3日） 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70,

508,632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的数量为6,337,804股 （2021年2月10日至2021年2月23

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67,627,158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